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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7-104 

华夏幸福关于签订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涿

鹿县约定区域合作协议的扩区补充协议的公告 
 

 

重要提示： 

1、合同类型：合作协议的扩区补充协议 

2、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且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3、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行对公司2017年的资产总额、净

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

一定的影响,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一、决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4年7月

与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涿鹿县约定

区域的合作协议》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涿鹿县约定区域的合作

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以上协议简称“原协议”），双方合作开发建设经

营河北省涿鹿县行政区划内约定区域。合作区域位于涿鹿县矾山镇南部及周边地

区，一期占地面积约64平方公里，并预留约183平方公里作为远期规划开发区域

以保障该合作区域统一规划及统一开发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7月17日

公告的临2014-118号公告）。 

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涿鹿县约定区域合作协议的扩区补充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涿鹿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河北省

涿鹿县人民政府签署《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涿鹿县约定区域合作协

议的扩区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该事项尚需经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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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协议各方当事人 

甲方：涿鹿县人民政府 

乙方：涿鹿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为促进涿鹿县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扩大城市规模，壮大产业基础，

甲方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另将新增约定区域纳入合作区域，并在新增合作区域内

与乙方合作建设开发“高铁新城”（暂定名）。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有关法律规定，各方协商一致，就以下合作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 

（一）权利义务整体转移 

根据原协议约定，丙方间接全资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独资设立乙方

作为合作区域的开发公司。各方同意，根据原协议约定，原协议项下约定应由丙

方享有、承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全部转由乙方承担。 

（二）新增合作开发范围 

除原协议约定的合作区域外，甲方另将张家堡区域作为新增合作区域（以下

简称“新增合作区域”）与乙方进行合作。新增合作区域总占地面积约 53 平方

公里。地域四至为东至洋河，南至大北外环及延长线，西至工业园区（含原工业

园区规划面积，原工业区规划四至为：东至下广路和东外环，南至涿武公路，西

至黄羊山脚，北至京新高速），北至下花园界，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 

（三）合作模式 

甲乙双方同意除上述约定外，新增合作区域开发建设经营的合作事项、合作

期限、合作费用、结算方式、还款资金来源、支付方式、结算流程等相关事宜按

照原协议约定执行，结算依据以甲乙双方共同招标确定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

告为准。 

（四）特别约定 

1、甲乙双方同意，在甲方的全力支持配合下，乙方将在新增合作区域内打

造高起点高标准的产业新城，使之成为涿鹿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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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甲乙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订的当年起，甲方每年为新增合作区域落

实一定数量的建设开发用地规模及指标，且在新增合作区域范围内对教育、科研、

产业、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商业、住宅项目，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建设用地均衡

供地，确保各个功能区建设开发有序推进。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间接全资子公司涿鹿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河北省涿鹿县人

民政府签署本补充协议，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京津冀区域的业务范围。该合同履

行对公司2017年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几年公

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今后将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 

五、备查文件 

《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7日 


